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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OSL DIGITAL SECURITIES獲證監會批准提升牌照

向零售投資者提供比特幣及以太幣坊等數字資產交易服務

本公告由BC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自願作

出，以令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獲悉本集團最新消息。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OSL Digital Securities Limited（「OSL

Digital Securities」）獲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批准提升現有

牌照。OSL Digital Securities平台由今天起正式向零售投資者提供比特幣及以太幣

坊等主流幣的數字資產交易服務，證明本集團在數字資產領域中致力追求合規和

卓越服務的承諾。

因應自二零二三年六月一日起生效對開展零售數字資產交易的新監管要求，此牌

照提升不只對本集團意義重大，對整個行業在香港甚至全球市場更是一個重大突

破。新監管要求一方面凸顯香港在數字資產監管方面具有前瞻性，另一方面亦展

現了香港期望成為全球領先的數字資產樞紐的抱負，讓零售投資者能參與這種迅

速增長的資產類別。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對推動監管及追求合規的堅持是為未來推動數字資產的主流應

用奠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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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客戶受到保障，本集團會繼續貫徹強調客戶保障的政策和保持嚴格的冷熱

數字資產錢包儲存比例以保護客戶資產。作為獲批證監會牌照提升的數字資產平

台，OSL Digital Securities鞏固了帶領數字資產市場轉型的領導地位。在為廣大的

零售市場打開機遇的同時，本集團仍然會堅守追求合規和卓越服務的承諾，為建

立更強大、更安全的數字資產市場環境奠定了基礎。

承董事會命

BC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Lo Ken Bon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Lo Ken Bon先生、高振順先生、刁家駿先生、Madden

Hugh Douglas先生及Chapman David James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承炎先

生、謝其龍先生及戴並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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